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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京有
!"

多万自由职业

者
!

他们的工作很随意
!

有做

小生意的
!

也有打小时工的
!

这样不稳定的工作
!

其收入怎

么核查
"

#

我 们 强 调 个 人 诚 信 申

报
$ %

古丽梅介绍说
!

个体经

营
&

私营企业者诚信申报
!

然

后区
&

街道通过入户调查
&

信

息查证
&

邻里访问等方式进

行核查并张榜公示
'

对兼职

性收入
!

也是由个人诚信申

报
!

然后根据所从事的社会

劳动情况调查评估确定
(

比

如钟点工保姆
!

不会低于
#$!

元
%

小时南京最低小时工资

标准
!

其他一些灵活工种
!

也

不会低于
&'"

元
%

月的最低

月工资标准
)

当然如果有些人刻意隐

瞒
!

不诚信申报
!

或提供其他虚

假证明材料的
!

除了取消其低

收入家庭资格外
!

'

年内不得提

出申请住房保障
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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离异前家庭享受租赁补

贴保障的
$

离异后如何变动
%

答
!

因离异失去自有
&

共

有住房
*

承租公有住房
+

的
!

离异前家庭享受租赁补贴保

障的
!

离异后由区房保办将该

家庭原享受金额按被保障成

员现情况平均且分别保障
)

申请人去世如何办理住

房保障变更手续
%

答
!*

一
+

已办理承租实

物配租的
!

应对被保障家庭成

员申请资格重新认定
!

认定后

符合保障条件的可申请变更
!

不符合保障条件的由市房保

部门将原承租的实物配租住

房收回
) *

二
+

已办理租赁补

贴的
!

按被保障家庭成员的情

况重新申请
)

法院判决或协议离异的
$

能否享受廉租住房保障
%

答
!

因离婚失去自有或共

有住房
*

含承租公有住房
+

的
!

不能享受廉租住房保障
!

但离异
!

年后
!

经审核认定符

合条件的可以申请购买经济

适用住房
)

国有土地上的被拆迁家

庭申请购买经济适用住房需

同时具备哪些条件
%

答
!*

(

+

具有本市市区城

市常住户口
'*

!

+

货币补偿金

额在当年规定的标准金额
*

含

本数
+

以下
*

!""&

年为
('

万元

以下
+ '*

)

+

同一户籍家庭成

员人均年收入在上年度本市人

均可支配收入标准以下
*

!""&

年为
!

万元以下
+ '*

*

+

本市及

拆迁范围外他处无住房的
)

家庭享受过经济适用住

房保障
$

现双方离异
$

放弃住

房的一方能否再次申请
%

答
!

不可以
)

除购买的经

济适用住房由市房保办按原

供应价回购外
!

不得再次申购

经济适用住房
)

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在

申购经济适用房以后可否享

受货币补贴
%

答
!

不可以
)

已享受租赁

补贴的低收入家庭购买经济

适用住房的
!

自所购房屋具备

交付使用条件次月起不再享

受租赁补贴
!

只能享受一种保

障方式
)

属于低保无房户
$

但才进

入低保半年
$

可否申请实物配

租住房保障
%

答
!

不可以
)

必须连续享

受城市最低生活保障二年以

上
!

且无住房
)

已成年子女户口挂在他

处
$

可否作为无房户申请
%

答
!

)'

岁以下未婚子女

申购经济适用住房必须随同

父母共同申购
)

外地户籍到宁购买住房

迁入户口
$

且南京市户籍已满

.

年
$

因故失去住房是否可以

申请廉租住房保障
%

答
!

不可以
)

户籍系以购

买商品房
*

二手房
+

方式迁入

本市的均不能申请廉租住房

保障
)

本版撰稿 快报记者 尹

晓波 项凤华 实习生 张静

社保费不计入家庭收入
据介绍

!

城市低收入住房

困难家庭收入是指具有法定

赡养
,

抚养和扶养关系
!

共同

生 活 的 家 庭 成 员 在 调 查 期

内 所 拥 有 的 全 部 可 支 配 收

入
!

这包 括 扣 除 缴 纳 的 个 人

所 得 税 及 个 人 缴 纳 的 社 会

保险支出后的工薪收入
&

经营

性净收入
&

财产性收入和转移

性收入等
)

比 如 某 人 每 月 工 资
&'"

元
!

首先减去其个人缴纳的住

房公积金
&'"+(",-&'

元
!

然后减去每月个人负担的社

会保险费
('"$'.

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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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

最终
&'"

元
1

('"$'.

元
2&'

元
34(*$*(

元

将计入家庭收入
)

-

试行办法
.

规定
!

对在职

职工收入的核定
!

由职工所在

单位劳资部门出具职工收入情

况证明
!

并经单位盖章认定
)

对

连续
4

个月以上未领到或未足

额领到工资的在职职工
!

且今

后不可能予以补发的
!

经单位

所在地劳动保障部门认定并出

具证明后
!

可以按实际收入计

算家庭收入
)

/

现在有个别单位竟然帮

职工弄虚作假
) 0

在培训会

上
!

南京市民政局低保处副处

长古丽梅讲述了最近检查出

的一起单位替职工开假证明

的案例
)

/

你确定这名职工在单位

每月就拿五六百元
!

还没有达到

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线
&'"

元
"

如果真是这样的话
!

那我们就请

劳动部门上门去检查了
!

届时

你必须把工资账册拿出来核

对
)

如果是假证明
!

那是要被处

罚的
) 0

被民政人员这样一番

严肃提醒和教育后
!

这家单位

劳资负责人道出了实情
1

不给

职工开假证明
!

他就大吵大闹
!

为了息事宁人
!

就给他开了假

证明
!

当时也曾想过
!

只是盖个

章而已
!

单位也没什么损失
)

/

今后对这样的事件
!

我们

将严查
) 0

古丽梅介绍说
!

对不

按规定出具收入情况证明或者

在出具证明时弄虚作假的单

位
!

将依法追究责任
!

并处以

'"""5(""""

元的罚款
)

单位开假收入证明可罚
/

万

不诚信取消
.

年申请资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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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济适用房满
'

年可

上市
!

究竟怎么交易呢
"

对

于这个老百姓普遍关注的

话题
!

昨天
!

在培训会上
!

南京市房产局党委副书

记
,

新闻发言人黄长安就

正在研究制定之中的
/

经

济适用房上市出售办法
0

透露了一些初步设想
)

农民经适房转让不

需缴差价
在日前出炉的

-

南京

市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实施

细则
.

中规定
/

购买经济

适用住房满
'

年
!

取得
-

房

屋所有权证
.

和
-

国有土

地使用证
. !

可以上市交

易
!

但政府享有优先收购

权
'

经济适用住房在出售

时
!

出让方应按照届时同

地段普通商品住房与经济

适用住房差价的一定比例

向政府交纳土地收益等相

关价款
0 )

黄长安说
!

如果原来

是农民拆迁安置的经济适

用房
!

也就是
/

集体土地上

的被拆迁户
0 !

他们在取得

经济适用住房转让时不需

交纳差价
!

但是
'

年内也

不得上市交易
)

不 满
.

年 也 可 交

易
$

须由政府回购
如果经济适用房未满

'

年
!

但家庭因为突发事件

需要用钱
!

可以将房子出

售吗
"

黄长安说
!

这时政府

部门就有
/

优先回购权
0

了
)

比如说
!

有的经济适用

房家庭因为突发事件急需

用钱
!

或者因为迁往外地

等因素
!

不再需要南京这

套经适房了
!

这时经适房

拿到手还不满
'

年
!

怎么

办呢
"

交易可以
6

但只能由

政府回购
)

那么政府按照什么价

格回购呢
"

黄长安说
!

南京

经适房的上市转让交易办

法正在研究制定过程中
!

但可以肯定的是
1

不满
'

年的不得上市转让
)

如果

确实需要转让的
!

由政府

住房保障部门按原价并考

虑折旧和物价水平等因素

进行回购
!

其实就是
/

按原

价回购
0 !

政府在回购之

后
!

再供应给低收入住房

困难家庭
)

满
.

年上市须补差

价
$

具体标准还未确定
经济适用房满了

'

年

之后
!

房主可以出售
!

如果

政府不选择优先回购
!

是

不是任何人都能购买
"

之

间的差价比例又是多少
"

南京市房改办人士表示
!

碰到这种情况
!

有的房主

会自己选择买家
!

言外之

意就是
/

任何人都可以购

买
0 !

但原房主要交一定差

价的比例金额
)

以景明佳

园一套
4"

平米的经适房

为例
!

在购买时以
!"""

元

%

平米的价格购得
!

如果满

'

年后
!

房主以
'"""

元
%

平米的价格售出
!

那么
(&

万元就是差价部分
!

按照

这个
(&

万元差价的一定

比例上交给政府部门
)

这

个比例是多少
"

外地城市

制 定 的 比 例 从
'"7

到

&"7

都有
!

南京的比例是

多少还没有最终确定
)

经适房不满
.

年只能卖给政府

! +,-./ #

今年
)

月份
!

南京市

房产和统计部门通过住房

调查
!

确定江南八区被列

入住房保障的家庭预估数

为
4$'

万户
!

占到南京市

总人口的
4$&7

)

而在对住

房保障家庭的认定上
!

今

年
'

月
!(

日在建邺区已

经开始试点
)

/

目前建邺区低收入

家庭的认定试点工作已

结束
!

原先该区预计有

*"""

户左右家庭符合条

件
!

但从现在掌握的情况

来看
!

只有
#((

户左右符

合条件
) 0

昨天
!

南京市

房产局党委副书记
,

新闻

发言人黄长安在南京市

住房保障新政培训大会

上表示
!

从试点的数字上

来统计
!

可能低于预估的

4$'

万户
!/

目前我们估

计在
)

万户左右
!

这只是

初步分析
!

准确的数字要

等全面启动这项工作以

后才能得出
0 )

那么
!

这不是意味着

原来制定的住房保障标

准偏高
!

政府原本想保

障 的
4$'

万 户 家 庭 要

/

缩水
0 "

黄长安表示
!

现在南

京市所有的实际认定数

据还没出来
!

具体家庭数

量出来
!

会按照目前的标

准进行逐一保障
)

如果数

量偏少
!

下一步将会根据

实际情况
!

报请市政府考

虑降低标准
!

对住房保障

家庭进一步
/

扩容
0 !

这

意味着住房保障的申请

标准有望降低
)

保障家庭如偏少
$

将考虑放宽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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